
琉球國中交通安全教育常識測驗題庫 

一、 是非題 

（  ）1. 在四車道上，小型汽車內外車道均可行駛。 

（  ）2. 已領有大貨車駕照者，得駕駛小型車及輕型腳踏車。 

（  ）3. 貨車必須附載隨車作業人員，除駕駛人外，小型貨車不得超過二人。 

（  ）4. 汽車駕駛人，僅需具有優良駕駛技術，不需具備急救的常識和技能。 

（  ）5. 行駛高速公路若錯過出口，可立即停車或倒車駛回。 

（  ）6. 臨時停車，係指停車未滿三分鐘，並保持立即行駛狀態。 

（  ）7. 駕車時每一秒時間，每一處空間，都要注意安全。 

（  ）8. 汽車行駛高速公路可曲折行進或在任何車道及路肩上迴轉反向行駛。 

（  ）9. 汽車在四車道以上道路行駛，變換車道時，應先顯示燈光或手勢，並 

               需保持安全距離。 

（  ）10.在夜間開車前，應將擋風玻璃及駕駛座兩側玻璃擦拭乾淨可增加行車 

               安全。 

（  ）11.高速公路加速車道在主線出口最右側，是供汽車駛離主線加速用。 

（  ）12.遇有消防車、救護車、警備車、工程救險車，不論來自何方，均應立 

                即避讓，並不得在後跟蹤急駛。        

（  ）13.領有外國發給之國際駕駛執照有效期限內，經監理機關簽證後，可在 

                國內駕駛汽車。        

（  ）14.駕照遺失或損壞，應報請公路監理主管機關補發或換發。 

（  ）15.疲勞駕駛只要降低行車速度並不影響安全。 

（  ）16.汽車經過實施管制之道路隨時均可通行。 

（  ）17.夜間行車如來車不變近光燈，可以用遠光燈來報復增加安全。 



（  ）18.行駛高速公路之汽車經公路監理機關核發通行證後規定裝載整體物最

大寬為 3.25 公尺。 

（  ）19.六線車道之高速公路其內側車道是專供中線車道 80 公里以上較快之小

型車超越行駛，超越後應駛回中線車道。 

（  ）20.領有駕駛執照駕駛人，在駕照有效期間內出國，可憑原照換領同等車

類之國際駕駛執照。 

（  ）21.計程車在設有停車之上客處標誌之路段應在指定之上客處搭載乘客，

不得沿途攬載。 

（  ）22.在同向二車道，進入一車道時。直行車道車輛應先行。 

（  ）23.汽車行駛高速公路不得跨行車道曲折前進或在任何車道及路肩上迴轉

反向行駛。 

（  ）24.汽車在未劃有分向限制線之道路，或鐵路平交道，及不良道路交會時，

應減速慢行。 

（  ）25.車輛行駛中若突然故障，應注意四周車輛動態，開啟方向燈駛向路肩，

並在車後 50 至 100 公尺處設置車輛路障標誌。 

（  ）26.在斑馬紋行人穿越道上，有人穿越時，汽車仍可慢行通過。 

（  ）27.裝載貨物長度，可以前伸超過車頭 2 公尺。 

（  ）28.在高速公路行車時，如錯過了出口交流道，就應立即駛回原出口位置。 

（  ）29.在高速公路服務區休息站停放之車輛，最多以 36 小時為限。 

（  ）30.駕駛執照，可以借供他人使用。 

 



二、 選擇題 

★ 交通安全標誌 

1. 
  

(1) 危 險 路 面   (2) 隧 道   (3) 注 意 落 石 (右 側 ) 

2. 
  

(1) 左 彎   (2) 岔 路   (3) 圓 環 

3. 
  

警 告 駕 駛 人 注 意 ﹕ 

(1) 岔 路   (2) 前 方 右 側 有 車 插 入    

(3) 前 方 左 側 有 車 插 入 

4. 
 

 

圖 中 白 色 虛 線 為 ﹕   

(1) 轉 彎 線  (2) 槽 化 線  (3) 網 狀 線 

5. 
 

 

(1) 車 輛 空 重   (2) 車 輛 載 重 限 制    

(3) 車 輛 總 重 限 制 

6. 
 

 

(1) 左 道 封 閉  (2) 右 道 封 閉  (3) 車 輛 改 道 

7. 
 

 

(1) 停 車 檢 查  (2) 禁 止 汽 車 進 入  (3) 禁 止 停 車

8. 
 

 

(1) 專 行 車 輛 (汽 車 專 行 )  (2) 禁 止 汽 車   

(3) 禁 止 任 何 車 輛 進 入 

9. 
  

(1) 左 方 來 車 左 轉 彎  (2) 右 方 來 車 停 止   

(3) 左 方 來 車 速 行 

10. 
 

 

左 臂 平 伸 ﹐ 手 掌 向 後 ﹐ 並 前 後 擺 動 ﹐ 表 示 ﹕

(1) 慢 行 停 車   (2) 左 轉 彎   (3) 倒 車 



11. 
  

(1) 匝 道 會 車 (左 側 插 會 )   (2) 岔 路   (3) 狹 橋 

12. 
  

(1) 危 險   (2) 慢 行   (3) 注 意 號 誌 

13. 
 

 

(1) 當 心 兒 童   (2) 禁 止 行 人 通 行  (3) 當 心 行 

人 

14. 
 

 

(1) 停 車 再 開   (2) 禁 止 任 何 車 輛 進 入 

(3) 禁 止 行 人 通 行 

15. 
  

(1) 國 道 路 線 編 號   (2) 縣 鄉 道 路 線 編 號 

(3) 省 道 路 線 編 號 

16. 
 

 

(1) 右 轉 方 向   (2) 左 右 轉 方 向   (3) 左 轉 方 向 

17. 
 

 

(1) 修 理 站   (2) 餐 旅 服 務   (3) 加 油 站 

18. 
 

 

(1) 路 寬 變 更 線   (2) 近 障 礙 物 線    

(3) 路 中 障 礙 物 體 線 

19. 
  

(1) 四 面 停 車   (2) 前 後 停 止 左 右 通 行 

(3) 前 方 來 車 停 止 通 行 

20. 
 

 

左 臂 向 下 作 四 十 五 度 垂 伸 ﹐ 手 掌 向 前 ﹐ 並 前

後 擺 動 表 示 ﹕ 

(1) 讓 後 車 超 越   (2) 倒 車   (3) 慢 行 

 

 

 



★ 交通安全常識 

（  ）1. 號誌是管制 (1)行進 (2)注意、停止 (3)注意、行進、停止等。 

（  ）2. 車輛除在單行道行駛外、應嚴格遵守  

(1)靠道路右側行駛 (2)靠道路左側行駛 (3) 在道路中間行駛。 

（  ）3. 汽車行駛雙車道，右轉彎時，應先  

(1)顯示方向燈或手勢 (2)變換車道 (3)轉彎。 

（  ）4. 因患病、出國等事由，職業駕駛執照未能按時審驗時，可持原照及有

關證明， 向當地監理機關申請補辦審驗，但須在病愈或回國後  

(1)一個月內 (2)三個月內 (3)六個月內。 

（  ）5. 汽車行經泥濘或積水道路，應  

(1)加速通過以免陷入泥中 (2)按鳴喇叭，使行人 注意  

(3)減速慢行，隨時做停車之準備。 

（  ）6. 對汽車肇事責任鑑定有異議時  

(1)絕對服從 (2)向覆議機關申請覆議 (3)向司法機 關提出告訴。 

（  ）7. 雨天行車通過泥濘道路，輪胎發生打滑現象，你應該  

(1)馬上踩煞車減速       (2)變 換低速檔，雙手緊握方向盤，注意車

尾滑向、向同方向適度操作方向盤   (3)立即 向路邊停靠。 

（  ）8. 行經高速公路收費站繳費應在  

        (1)綠燈車道 (2)黃燈車道 (3)紅燈車道。 

（  ）9. 在高速公路發生交通事故之處理應  

         (1)組有特別事故處理小組辦理 (2)逕行由最 高法院處理 

         (3)按一般肇事辦法處理。 

（  ）10.託人代考駕照時，單就報考人之處分為  

        (1)取消報考人之考試資格，一年內不 能再報考  

         (2)三個月內不準再再報考    (3)半年內不準再報考。 



（  ）11. 梅花型的交通標誌是  

         (1)在道路旁的裝設  (2)重要公路的表  (3)國道標誌圖。 

（  ）12. 交叉路口及公共汽車招呼站多少公尺內不得臨時停車   

         (1)五公尺內  (2)十公尺內 (3) 十五公尺內。 

（  ）13. 汽車按鳴喇叭規定 (1)不得連續按鳴三次 (2)不得連續按鳴四次 

         (3)不得連續按鳴五次。 

（  ）14. 四車道以上，或同向二車道公路，其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車道者，        

        在慢車道上行駛車輛  (1)不得左轉  (2)可以左轉  (3)並無規定。 

（  ）15. 領有牌照之汽車，其每年檢驗次數，應為  (1)出廠年份未達五年者，

每年至少檢驗一次，達五年以上者，每年至少二次  (2)達三年以上者，

每年至少檢驗一次  (3)未達五年者，每年至少檢驗二次。 

（  ）16. 車道專供： (1)車輛  (2)行人 (3)行人與車輛通行之道路。 

（  ）17. 防衛駕駛就是  (1)在車禍發生前，能立即採取合理謹慎行動加以防止  

        (2)優良駕駛技術 (3)良好生活習慣。 

（  ）18. 職業駕駛人自發照之日起每滿幾年審驗一次：(1)一年(2)二年 (3)三年 

（  ）19. 車輛在高速公路行駛中：  

        (1)不得利用路肩超車 (2)可以利用路肩超車 (3)無規定。 

（  ）20.汽車按鳴喇叭時，每次 

         (1)不得超過二秒 (2)不得超過一秒 (3)不得超過半秒。 


